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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关于保定由蕊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100吨保健食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
保定由蕊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你公司所报“保定由蕊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100吨保健食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已收悉，依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经五路东，纬十三路北，项目租赁河北佳瑞兆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厂区南侧厂房1层进行建设，该厂房东、西侧为河北佳瑞兆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厂区道路，南侧为空地和河北佳瑞兆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闲置办公室，北侧为河北佳瑞兆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闲置生产车间。河北佳瑞兆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厂区东侧为保定市五洲驰翼汽车部品销售有限公司、南侧隔纬十三路为风帆有限责任公司、西侧隔园区道路为保定双帆蓄电池有限责任公司，北侧隔园区道路为保定雷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人为河北佳瑞兆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河北佳瑞兆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持有不动产权证书（冀（2025）保定市徐水区不动产权第0000647号），用地性质属于工业用地，符合用地规划。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已于2025年8月14日为本项目出具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编号：徐经开备字[2025]022号。

二、本项目总投资5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为1.38%。本项目租赁河北佳瑞兆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经五路东，纬十三路北的厂房进行建设，项目租用面积4300㎡。项目产品主要为保健食品，设计年产100吨保健食品，其中氯化钾胶囊40吨、甘氨酸亚铁胶囊10吨、维生素C胶囊20吨、维生素C片10吨、复合维生素10吨、甘氨酸锌胶囊10吨。

三、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同意本报告表作为项目建设和运营中环境管理的依据。

四、你单位在建设和日常管理过程中，要严格落实该报告表中的建设内容、各项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废气。
项目粉碎、制粒、干燥、包衣工序产生的颗粒物，采取生产设备密闭，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或布袋收集装置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经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的废气汇合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混合、粉末胶囊填充、胶囊抛光、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设备自带布袋收集装置处理后的废气排至生产车间后，然后随着生产车间空气净化装置处理后送回车间内循环。

厂区无组织颗粒物采取①生产车间、库房封闭。②原辅材料均分类存放在原辅料库内，均采用密闭包装袋储存，盛放物料的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均封口密闭保存。物料转移过程包装袋均处于密封状态。③生产过程中物料上料，卸料过程，减小装卸物料落差，降低物料流速，装卸对接口尽最大可能进行遮盖，减小逸散面积。④生产车间、库房无组织排放的绝大部分颗粒物随着回风经空气净化装置处理后送回生产车间、库房内循环。⑤厂区道路硬化，并采取定期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

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厂界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2、废水。
项目纯水制备浓水全部用于车间地面清洗，抽检工序洗瓶废水、纯水制备的反冲洗废水、设备擦洗废水、车间地面擦洗废水等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厂区防渗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园区管网最终进入保定市徐水区大王店镇污水处理厂。废水排放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及徐水大王店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和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通过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风机进出口软连接等措施，使噪声源强削减。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
4、固废。

废包装材料、废抹布、除尘灰、废试剂瓶、废培养基全部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废包装材料、废过滤棉、废试剂瓶收集后外售，废抹布、除尘灰收集后集中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妥善处置，废培养基经高温高压灭菌处理后外售。

实验室废液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职工生活垃圾收集后集中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妥善处置。

五、项目建成后，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运营。项目在运营前必须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运营。

六、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SO2：0t/a、NOX：0t/a、颗粒物：0.140t/a、VOCs：0t/a、COD：0.008t/a、氨氮：0.0005t/a、总氮：0.004t/a、总磷：0.0008t/a。

七、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起10个工作日内，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备案，并由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同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

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2025年12月15日

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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